
- 1 -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莆政办〔2021〕36 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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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

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快推

进海上养殖转型升级，优化渔业产业布局，推进水产养殖业绿

色健康发展，推动海洋与渔业高质量发展超越，根据《福建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（闽政办〔2021〕21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全市集中开展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，到 2022 年底，全

面淘汰传统养殖泡沫浮球，将全市 3.8 万口传统养殖渔排升级

为环保型塑胶养殖渔排或深水大网箱，将 5.7 万亩海域贝藻类

筏式养殖泡沫浮球升级为环保型塑胶浮球。2021 年 12 月 31 日

前，完成总任务数的 40%以上；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全面完

成转型升级总目标任务（目标任务分解见附件 2），构建布局更

加合理、模式更加生态、景观更加优美、产业更加融合、效益

更加明显的现代渔业发展新格局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切实摸清底数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结

合自然资源部门养殖用海调查工作，组织开展海上养殖现状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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绘普查，进一步查实核清本辖区海上养殖实情底数，建档立卡，

实行一户一档、一村一册，明确网箱养殖海域界址、各类养殖

面积、数量、品种等，实现养殖属性及空间信息“一张图”管

理。2021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摸底排查工作，将《莆田市海上养

殖设施现状信息核查与升级改造需求摸底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报

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自然资源局

（二）深入宣传动员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宣传策划，充分

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宣传单（册）及新媒体等，多渠道全

方位宣传全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的重要意义、目标任务、

申报渠道、废旧设施处置要求等，进渔村、上渔排开展政策解

读和入户宣传活动；要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

《福建省海岸带保护条例》和《莆田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

（2018-2030 年）》等政策法规宣传，提升公众依法用海、持证

养殖、海洋环境保护意识，为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营造良好

社会氛围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

（三）有序组织申报。各有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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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海上养殖转型升级项目申报指南，并报备

市海洋与渔业局。在前期摸底核查和宣传动员的基础上组织开

展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。自 2021 年 6 月起，每月 30 日前将

具体项目申报、批复及实施进度情况报送市海洋与渔业局，市

海洋与渔业局要加强业务指导、统筹资金安排。

责任单位：各有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

业局

（四）分类实施推进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域滩涂养

殖规划制度和绿色发展要求，优化养殖空间布局，引导拓展深

远海养殖，积极发展碳汇渔业。按照“全面改旧、鼓励建新、

总量控制、统筹调剂、保障重点”的原则，全面淘汰海上老旧

传统养殖设施，对可养殖区（含养殖区、限养区）内现有的传

统养殖渔排、贝藻类筏式养殖泡沫浮球进行全面升级改造；对

禁养区内的养殖设施一律清退；对拟新增新建的环保型塑胶养

殖渔排、塑胶浮球、深水大网箱及深远海养殖装备平台等项目，

由项目所在海域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在原定目标任务内

实行总量控制和指标调剂，并报市海洋与渔业局进一步统筹。

各级各部门要鼓励集约化、规模化、生态景观型设施渔业

项目建设，科学确定养殖密度，重点保障扶持在建、新建的筶

杯万亩生蚝养殖基地、东埔罗屿三倍体牡蛎（生蚝）养殖基地、

东岱湾景观型生态休闲渔业、南日岛南日鲍养殖示范区、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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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远海养殖示范基地、湄洲岛海上养殖休闲平台、后海现代渔

业产业园区以及深远海智能型养殖平台等现代渔业、渔旅结合

项目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文旅局、市振兴乡村集团

（五）清理废旧设施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要

合理选址规范设置上岸废旧养殖设施集中堆场，建立渔业垃圾

上岸后的集中处理机制，督促养殖业主在渔排周边海域设置围

栏，及时将废旧设施和垃圾清理上岸；引导塑料厂家有偿收购、

渔民自觉回收空塑料纺织袋等，防止形成新的海漂垃圾；将养

殖区及周边环境整洁情况作为海上养殖转型升级项目验收前

提。市城管局指导督促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对集中上岸的废旧养

殖设施和海上养殖生产、生活垃圾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置或资源

化利用。县、乡两级组建海上违规养殖设施清理队伍，配齐专

用设备，强化人员培训，规范清理取缔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城市管理局

（六）强化源头管控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要

严格落实市发改委、生态环境局印发的《莆田市关于进一步加

强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》（莆发改〔2020〕357 号）要求，禁

止使用泡沫浮球、塑料瓶以及其他不符合海洋环境保护要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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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材料，严防非环保养殖设施入海。海洋与渔业部门会同市

场监管、工信等部门依据《福建省设施渔业项目建设技术要求

（2018）》（闽海渔〔2018〕214 号），及时对接省海上养殖转型

升级行动专项指导工作组，结合我市海域实际，明确我市海上

养殖设施升级改造技术要求，对设施原料、产品质量、检测要

求、结构要求、锚固系统等方面进行规范，并实施设施渔业产

品供应商市级备案制度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我市泡沫浮球、

塑胶渔排和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生产、销售企业的监管，依法

查处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的企业，并加强价格监督

检查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工信局

（七）严格组织验收。各有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根据辖区海域实际进一步明确本辖区海上养殖设施技术要求，

加强设施建造全程监管，及时组织项目验收。海上养殖转型升

级项目验收工作由县（区）指定行政单位组织项目验收。验收

时，要对项目的水域滩涂养殖证（或证内租用协议合同）和海

域使用权证（或海域租赁经营合同）进行核验。

责任单位：各有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

业局、市场监管局

（八）加强执法监管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按



- 7 -

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陆域、海域日常巡查监管。公安、海警

部门结合扫黑除恶斗争，依法打击霸占海域、破坏海域生态环

境等违法犯罪行为，做好治安维稳工作。海洋与渔业部门联合

海事、海警等部门，定期开展海域巡查，防止非法养殖回潮。

信访部门要做好来访接待和疏导工作，引导信访人依法理性逐

级表达诉求，共同为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创造良好的社会氛

围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市场监管局、

海洋渔业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公安局、信访局、莆

田海事局、莆田海警局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

工作领导小组，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、分管领导任副组长、

有关部门及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

办公室设在市海洋渔业局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是

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的责任主体，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，建

立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

的工作机制，按照“一县一方案”原则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，

任务分区划片，责任落实到人。各相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

委会）于 6月 10 日前将行动方案报备市海洋与渔业局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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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文旅局、工信局、科技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莆田银保监分局

（二）理清权属关系。各级各部门要在海上养殖现状摸底

核查基础上，进一步理清海域养殖权属权证关系，提高海域资

源配置效率，实现海上养殖有证、有偿、有序、有度，有效保

障养殖业主的合法权益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要依

据《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》（国家农业部 2010 年第 9 号

令）引导养殖业主及时申请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证；引导养殖业

主通过参与竞买出让海域取得海域使用权证，或向已获得海域

使用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租赁海域从事养殖经

营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自然资源局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财政对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项目

实施奖补，省市县各级财政投入原则上不低于升级改造项目总

投入的 50%，在省级承担各级财政总投入 60%的基础上，市县分

别承担各级财政总投入的 20%，按照“先改造后补助”的原则，

分年度拨付到位。省对市考核正向绩效激励资金（各级财政总

投入的 10%）全部用于补助完成改造任务并验收合格的县区。各

有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补助标

准，统筹资金安排，制定升级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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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资金发放、设施安装、项目验收等制度管理体系，规范项目

资金支出使用管理流程。市县财政将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补助资

金、工作经费纳入一般预算安排。金融机构要加大信贷支持力

度，创新“养殖贷”“渔排贷”以及养殖证抵押贷款等水产养殖

业适用的金融产品。落实海上养殖保险保费补贴，围绕“增品、

扩面、提标”，完善保险政策，提供“海上渔排财产保险”“水

产养殖台风指数保险”、“海水养殖赤潮指数保险”等试点险种

满足养殖户参保需求，充分发挥渔业互保等保险机构风险保障

作用，提高渔民海上养殖抵御风险能力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财政局、海

洋渔业局、金融办、市人行、莆田银保监分局、市再担保公司、

省渔业互保协会莆田市办事处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级各单位要加强指导，严格落实

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任务，持续开展污染防治行

动，实施碧水、碧海工程，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，全力推进

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任务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要制定完善海上养殖、海上环卫、网格化管理等制度规范，形

成海上养殖治理常态化、长效化管控机制；要严肃财经纪律，

严禁挤占、挪用、拖欠补助资金和工作经费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海洋渔业局、

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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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动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 1. 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

2. 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目标任务分解表

3. 莆田市海上养殖设施现状信息核查与升级改造需

求摸底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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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工作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李建辉（市政府市长）

副组长：吴健明（市政府副市长）

成 员：陈桂泉（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

王世文（市发改委主任）

余志生（市财政局局长）

张志宏（市工信局局长）

陈景新（市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朱正扬（市生态环境局局长）

郑新群（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）

张福清（市科技局局长）

刘晶洁（市文旅局局长）

沈国顺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）

卓继祖（市城市管理局局长）

庄怀冰（市金融办主任）

林书爱（市信访局副局长）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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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建阳（市公安局海防支队支队长）

洪一飞（莆田海事局局长）

林小强（莆田海警局局长）

林晓甫（莆田银保监分局局长）

吴海瑞（仙游县政府县长）

柯金国（荔城区政府区长）

吴文恩（城厢区政府区长）

连向红（涵江区政府区长）

张伯松（秀屿区政府区长）

林 锋（湄洲岛管委会主任）

于晓栋（北岸管委会主任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市海洋与渔业局，主任由市海

洋与渔业局局长郑新群兼任，副主任由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

林原、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林荔煌、市自然资源局四级调研员

曾卫东担任。本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若有调整，由继任者

继续履职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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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目标任务分解表

各县区

秀屿辖区

城厢 北岸 湄洲 合计
秀屿 后海

振兴
集团

传统养殖
渔排改造
（口）

2021 年 9360 280 1440 48 3720 240 15088

2022 年 14040 420 2160 70 5580 360 22630

合计 23400 700 3600 118 9300 600 37718

筏式养殖
泡沫浮球
改造
（亩）

2021 年 18000 160 1200 3000 1520 23880

2022 年 27000 240 1800 4500 2280 35820

合计 45000 400 3000 7500 3800 59700

深水大网
箱建设
（口）

2021 年 2 38 5 45

2022 年 55 0 55

合计 2 93 5 100

养殖平台
（省未列
入任务）

2022 年
前

1

合计 1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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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海上养殖设施现状信息核查与升级改造需求摸底统计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2021 年 月 日

设施类型 序号 县区
海上养殖

业主名称

现有养

殖设施

数量

现有养殖

四至界址

名称

申请养殖设施数量 申请养殖

四至界址

名称

养殖证

（有、无）

海域使用权

证（有、无）

是否符

合养殖

规划

养殖业主

具体地址

法人代表

或 权属

人

联系电

话

核查责

任人
备注申请改

造数量

申请新

建数量

养殖渔排

（口）

1

2

3

4

筏式吊养

浮球

1

海域面积

（亩）

浮球（个）

2

海域面积

（亩）

浮球（个）

3

海域面积

（亩）

浮球（个）

深水大网

箱（口）

1

2

3

4

说明
1.养殖渔排以 4*4M 为 1 口基数计算，浮球、深水大网箱数量分别为不同规格浮球、深水大网箱数量总数；2.海域面积为养殖海域改造面积；3.此表统计内容不
包括滩涂筏式养殖；4.非本地养殖企业、个体养殖户应在备注栏注明“外地”；5.市振兴乡村集团、后海围垦管理局数据统计后报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汇总；6.
此表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填写完善后报送市海洋与渔业局，传真：2685851，邮箱：ptyygl@126.com。联系人：周正虎（19959598612）

政府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单位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附件 3



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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